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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4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41号公

司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6,561,0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6.77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唐国宏先生主持，采取现场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刘志伟、董事杨铁诚、董事张彦军、独

立董事胡迁林、独立董事陈敏、独立董事刘斌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徐京辉女士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6,529,323 99.9899 31,700 0.010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6,529,323 99.9899 31,700 0.010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6,529,323 99.9899 31,700 0.010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6,529,323 99.9899 31,700 0.010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6,529,323 99.9899 31,700 0.010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6,529,323 99.9899 31,700 0.010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6,304,672 99.9190 256,351 0.081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577,592 99.9027 31,700 0.097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3

关于计提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的议

案

224,651 87.6341 31,700 12.3659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16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224,651 87.6341 31,700 12.3659 0 0.0000

8

关于预计公司

2017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224,651 87.6341 31,700 12.365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8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股东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

究院、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所持股份在该议案的表决中未计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郝京梅、张霞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2017-049

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公司” ）于 2017年3月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发布了《关于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17� 年4月22日发

布了《关于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17年4月26�日14:30分在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163号广电中心

A塔三楼会议中心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4� 月25日－2017年4� 月2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

4月2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5日15:00� 至2017年4月26� 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副董事长古苑钦先生；

5、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2人，代表股份698,567,643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32.55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637,377,561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29.70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61,190,0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2.851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125,269,423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5.83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64,079,341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2.98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61,190,0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2.8517％。

3、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293,8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8％；反对

27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2％；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995,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4％；反对

27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293,8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8％；反对

27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2％；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995,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4％；反对

27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293,8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8％；反对

26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5％；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995,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4％；反对

26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46％；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293,8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8％；反对

26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5％；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995,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4％；反对

26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46％；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293,8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8％；反对

26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5％；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995,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4％；反对

26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46％；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293,8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8％；反对

26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5％；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995,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4％；反对

26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46％；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302,0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0％；反对

26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003,8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80％；反对

26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0％；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911,3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01％；反对

26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70％；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995,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4％；反对

26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46％；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运用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302,0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0％；反对

26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003,8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80％；反对

26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0％；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长沙海格北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期及

增加业绩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302,0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0％；反对

26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003,8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80％；反对

26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0％；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公司独立董事李非先生、李进一先生、万良勇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

了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许丽华、黄菊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7052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对个别议案进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7年4月6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

年4月26日14时30分开始； 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2017年4月25日 （星期二）

-2017年4月26日（星期三），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5日15:00-2017年4月26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谢晓博先生主持。公司

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

师、严磊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85,777,87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8.6527%。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12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85,769,17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8.652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700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0.0007%。

（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4名， 代表公司股份32,804,

40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6102%。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2人，代表公司股份32,795,70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6095%；通过网络投票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700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0.0007%。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赞成股份485,775,87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96%；反对股份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04%；弃权股

份0股。

（二）审议《公司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股份485,775,87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96%；反对股份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04%；弃权股

份0股。

（三）审议《公司 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股份485,775,87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96%；反对股份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04%；弃权股

份0股。

（四）审议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赞成股份485,775,87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96%；反对股份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04%；弃权股

份0股。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赞成股份32,802,4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之99.9939%；反对股份2,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之0.0061%；弃权股份0股。

（五）审议《公司 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股份485,775,87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96%；反对股份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04%；弃权股

份0股。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赞成股份32,802,4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之99.9939%；反对股份2,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之0.0061%；弃权股份0股。

（六）审议《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股份485,775,87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96%；反对股份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04%；弃权股

份0股。

（七）审议《关于利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股份485,744,47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31%；反对股份33,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69%；弃权

股份0股。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赞成股份32,771,0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之99.8982%；反对股份3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之0.1018%；弃权股份0股。

（八）审议《关于废止<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股份484,024,07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6390%；反对股份1,753,7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3610%；弃

权股份0股。

（九）审议《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股份485,775,87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96%；反对股份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04%；弃权股

份0股。

（十）审议《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及全资子公司进行风险投资的

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股份485,744,47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31%；反对股份33,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69%；弃权

股份0股。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赞成股份32,771,0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之99.8982%；反对股份3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之0.1018%；弃权股份0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严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

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17-053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恒大高新” ）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武汉飞游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武汉飞游” ）

100%股权及长沙聚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聚丰” ）100%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并取得正式批复文件，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年3月20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26）。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已完成标的资产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武汉飞游及长沙聚丰已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资产交付及过户

（1）武汉飞游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资产过户事

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2017年4月18日换领了新的营业执照。 交易

双方已完成了武汉飞游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毕，公司现已持有武汉飞游100%的股权，武汉飞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长沙聚丰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资产过户事

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2017年4月24日换领了新的营业执照。 交易

双方已完成了长沙聚丰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毕，公司现已持有长沙聚丰100%的股权，长沙聚丰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后续事项

公司尚需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就本次交易

涉及的新增股份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

股份登记手续，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上述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同时还

需进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工作， 并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恒大

高新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二、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长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资产过

户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以及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武汉飞游、长沙聚丰100%股权的过

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恒大高新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新

增股份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

手续，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上述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同时还需向工商

管理机关办理上市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记

手续。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不会因上述程序性事项导

致本次交易无法实施。

2、律师的法律意见

本次重组的法律顾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关于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认

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已经履行了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恒大高新与交易各方已按照相关协

议的约定办理标的资产过户，符合交易各方签署的相关协议及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除本法律意见书中已披露的待完成事项外，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已实施完毕； 恒大高新继续办理有关后续事项相

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和重大法律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恒大高新: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

资产过户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恒大高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

书》

3、标的资产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及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718

证券简称：海利生物 公告编号：

2017－043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

农业部审查，准予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

子公司杨凌金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凌金海” ）生产猪口蹄疫O

型灭活疫苗（O/Mya98/XJ/2010株+O/GX/09-7株），详情如下：

一、该产品获批产品批准文号的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杨凌金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兽药生字270481093

生产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东环北路31号

通用名称：猪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O/Mya98/XJ/2010株+O/GX/09-7

株）

商品名称：无

含量规格：20ml/瓶；50ml/瓶；100ml/瓶

有效期：2017-04-25至2022-04-24

发证日期：2017-04-25

二、该产品基本情况

猪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O/Mya98/XJ/2010株+O/GX/09-7株）系用猪

口蹄疫O型病毒变异株O/GX/09-7株和东南亚拓扑型缅甸-98谱系

O/Mya98/XJ/2010株，分别接种悬浮BHK-21细胞培养，收获细胞培养物，经

纯化、浓缩、二乙烯亚胺（BEI）灭活后，按一定比例加入油佐剂混合乳化制成，

用于预防猪O型口蹄疫。 该产品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杨凌金海生产，引入国际先

进的悬浮培养工艺和浓缩纯化技术，生产的产品具有工艺稳定、批间质量差异

小、抗原含量高、免疫保护期长等优点。截止披露日，该产品的研发投入为2000

万元。 目前杨凌金海已经完成产品正式投产前的准备工作。

三、相关产品市场背景情况

目前国内获得该产品生产批文的企业共5家（不含杨凌金海），以下是生

产销售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主要生产厂家 市场同类产品情况

猪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

（O/Mya98/XJ/2010株

+O/GX/09-7株）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金宇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疆

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该产品用于预防猪O型口蹄疫。 中牧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猪口蹄疫O

型灭活疫苗营业收入17,747.28万元人

民币，利润为4,377.34万元。

注1：生产批文信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网站，其中中牧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按照一家计算。

注2：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口蹄疫疫苗销售量为76,

084.47万毫升。

注3：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口蹄疫疫苗销量76,

877万毫升。

注4：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未能获得市场其他公司同类产品具体销售收入数

据。

四、该产品上市前仍需履行程序情况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该产

品在取得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后，除常规监管和申报批签发程序外，无须履行其

他审批程序，杨凌金海将积极组织生产并尽快推向市场。

五、该产品取得生产批准文号对公司的意义及贡献

杨凌金海本次通过验收的口蹄疫细胞悬浮培养灭活疫苗生产线是公司与

阿根廷Biogénse� Bagó S.A. 公司合作打造的具有国际高端品质的口蹄疫

疫苗生产线，该生产线将为口蹄疫的防控提供新的产品和方案，进一步体现了

公司的创新实力。 猪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的获取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种

类，保持了公司在市场化销售领域的创新地位，并切实提升了公司在行业内的

整体竞争力，将会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

由于目前杨凌金海口蹄疫产品尚未正式销售， 暂无法具体预计对公司业

绩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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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参加本次大会

现场投票、网络投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4月26日（星期三）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4月25日-2017年4月26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

4月26日9:30～11:30，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4月25

日15:00—2017年4月26日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7年4月21日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大道海亮商务酒店二楼会议

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张泉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浙江海亮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

网络投票)共 8名，所持（代表）股份数1,178,273,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9.6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代表有效

表决权的股份数1,178,272,96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69.63%。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数600股。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人员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与会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逐项审议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收购Luvata� Group下属三家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8,273,566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8,273,566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吴钢、毛杭林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

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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